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丰林集团 股票代码

6019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钟兰 潘恒

电话

0771-4016666-8616 0771-4016666-8616

传真

0771-4010400 0771-4010400

电子信箱

IR@fenglingroup.com IR@fenglingroup.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1,988,436,983.89 1,969,419,747.43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69,285,983.15 1,636,656,246.49 1.9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922,283.45 50,827,019.73 10.02

营业收入

550,678,383.68 383,200,993.44 4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56,526,803.80 45,549,370.51 2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56,388,428.48 45,414,255.28 24.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40 2.87

增加

0.5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2 0.1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2 0.10 20.00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5,70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FENGLIN

INTERNATIONAL LIMITED

（

丰林国际有限公司

）

境外法人

53.94 252,918,000 252,918,000

无

南宁丰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2 19,800,000 19,800,000

无

国际金融公司

（

IFC

）

境外法人

2.92 13,680,000 0

无

湖北东亚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4 2,991,777 0

无

张国玉 境内自然人

0.54 2,529,654 0

无

刘永胜 境内自然人

0.48 2,233,647 0

无

黄月好 境内自然人

0.38 1,783,300 0

无

庄骏 境内自然人

0.23 1,055,253 0

无

江苏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0.22 1,050,000 0

无

徐建军 境内自然人

0.20 938,898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

FENGLIN INTERNATIONAL LIMITED

（

丰林国际有限

公司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与前十名股东中的南宁丰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

，

与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并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受房地产进入调整期影响，整个人造板的市场较为疲软，对公司的销售工作带来较大的挑

战，公司管理层坚持抓生产质量、努力调整产品结构，坚持增加阻燃板、防潮板等特种板的生产，积极开拓

创新，不断提高公司产品的环保性能。 在董事会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同时抓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的提升，

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积极开拓差异化产品市场，同时带领全体员工通过全

面预算管理，不断改进和探索供应链业务，严格控制各项成本、费用的开支，加强对营林造林业务的管理

力度，使公司的生产经营在报告期内保持了良好的势头。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15万M3/a特种人造板项目于2014年3月1日起正式投产，该募投项目的投

产将有利于扩大公司纤维板产能，丰富公司产品种类，稳步做大市场份额，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

争力。 营林造林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13%，营林造林业务实现的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在上述因素的综合

影响下，公司本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5,067.84万元，同比增长43.7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

652.68万元，同比增长24.10％；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情况良好，报告期内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5,592.23万元；报告期末营林造林面积20.76万亩。

3.1.1�主营业务分析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550,678,383.68 383,200,993.44 43.70

营业成本

447,139,903.83 315,770,375.99 41.60

销售费用

39,669,064.51 27,829,891.37 42.54

管理费用

29,183,644.23 20,575,674.37 41.84

财务费用

-2,984,249.38 -4,307,432.87 -30.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922,283.45 50,827,019.73 10.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927,106.02 -138,379,217.53 -69.7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73,876.42 -44,560,847.50 -39.02

3.1.2�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人造板行业

48,660.34 41,536.21 14.64 39.22 38.69

增加

0.33

个百分

点

林木行业

5,532.69 2,622.14 52.61 119.32 129.55

减少

2.11

个百分

点

其他

4,034.10 3,833.00 4.99 -17.99 -18.74

增加

0.88

个百分

点

内部抵销

-3,679.13 -3,630.06

合计

54,548.01 44,361.30 18.67 45.52 43.40

增加

1.21

个百分

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纤维板

37,701.44 31,888.45 15.42 14.55 13.32

增加

0.91

个百分

点

胶合板

1,565.96 1,524.36 2.66 -23.17 -15.76

减少

8.56

个百分

点

刨花板

9,392.94 8,123.40 13.52

林木

5,532.69 2,622.14 52.61 119.32 129.55

减少

2.11

个百分

点

其他

4,034.10 3,833.00 4.99 -17.99 -18.74

增加

0.88

个百分

点

内部抵销

-3,679.13 -3,630.06

合计

54,548.01 44,361.30 18.67 45.52 43.40

增加

1.21

个百分

点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15万M3/a特种人造板项目于2014年3月1日正式投产，以及2013年11月收

购丰林亚创 （惠州） 人造板有限公司75%股权后增加了刨花板业务， 使得公司人造板销量同比上升

48.1%。人造板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上升了39.22%。林木行业方面，速生林地轮伐期一般为5年，受当期可

伐林地面积以及蓄积量变化影响会造成毛利率波动，报告期内，林地销售面积同比增加了128％；其他业

务主要是集团内贸易公司采购甲醛、尿素后销售给生产工厂的业务，在合并报表后给予内部抵销。

报告期内，胶合板产品受天气等因素影响，产量同比减少10.2%，造成胶合板销售量同比下降18.3%，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3.17%；2013年11月公司完成了对丰林亚创（惠州）人造板有限公司75%股

权的收购，新增加了刨花板业务；林木产品方面，速生林地一般轮伐期为5年，受当期可伐林地面积以及蓄

积量变化影响会造成毛利率波动。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华东地区

14,068.85 5.35

西南地区

6,205.07 -4.67

华南地区

34,530.68 80.87

华中地区

216.46 -51.16

华北地区

2,007.35 2.33

西北地区

9.98 -69.46

国外客户

1,188.74 18.74

内部抵销数

-3,679.13 -25.05

合计

54,548.01 45.52

华东地区、西南地区以及华南地区是公司主要业务销售区域。 报告期内，华南地区增长的80.87％销

售业务中，主要是惠州丰林纳入合并报表影响，增加了刨花板的销量以及募投项目15万M3/a特种人造板

项目完工投产增加销量所致；国外客户主要是胶合板出口业务增加。

3.1.3�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在品牌、人才、管理团队和资金等方面的实力保证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拥

有专利技术20项，其中发明专利技术3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17项。

公司拥有行业顶尖的生产设备及卓越的集成和精细的生产管理能力，拥有两条世界先进水平的连续

平压生产线。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15万立方米特种人造板项目正式投产，公司研发特种人造板的能力

得到提升，定制化生产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安全、环保、高质量、差异化的特种人造板研发、生产和销售将

成为公司未来保持行业核心竞争力处于领先地位的重要保证。公司将在产品、技术、服务等方面持续改进

创新，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实力。

3.1.4�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期初余额为50,000.00元，期末余额为18,795,621.44元，期

末较年初增加18,745,621.44元，是本期公司以2,682.5万元转让全资子公司广西环江丰林人造板有限公

司53.65%的股权所致。

（1）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对象

名称

最初投资金

额

（

元

）

期初持股比

例

（

%

）

期末持股比

例

（

%

）

期末账面价

值

（

元

）

报告期损益

（

元

）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

元

）

会计核算科

目

股份来源

上思县农

村信用合

作社

50,000.00 0.12 0.12 50,000.00 3,862.59

长期股权投

资

投资

合计

50,000.00 / / 50,000.00 3,862.59 / /

本公司所属孙公司广西上思华夏丰林木业有限公司持有上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50,000元长期

股权投资。

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投资

类型

资金来

源

签约方

投资份

额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预计收益 投资盈亏 是否涉诉

银行理财

产品

闲 置 募

集资金

广 西 北 部

湾银行

6,000

万

元

2013

年

10

月

21

日 至

2014

年

2

月

11

日

人民币保本浮

动收益型理财

产品

88.37

万元

88.37

万元 否

2013年10月21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6,000万元购买了广西北部湾银行"富桂宝"A1375期

（D112款）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计划，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8%。 2014年2月11日，该理财产品本金和利息

已全部按期收回。 详见2014年2月1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

份

募集方

式

募集资金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

用募集资金总

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2011

首 次 发

行

820,680,000.00 315,000.00 714,659,303.24 106,020,696.76

继续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和其他经

批准的用途

合计

/ 820,680,000.00 315,000.00 714,659,303.24 106,020,696.76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

和服务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广西百色丰林人

造板有限公司

纤 维 板 生 产

、

销

售

27,000.00 100% 45,261.64 37,055.19 20,622.21 2,413.58

2

广西丰林林业有

限公司

营林造林

、

销售

20,000.00 100% 30,868.26 25,665.14 5,532.69 2,510.18

3

广西上思华夏丰

林木业有限公司

胶 合 板 生 产

、

销

售

3,007.50 100% 6,095.84 804.48 1,922.91 -232.86

4

广西丰林人造板

有限公司

纤 维 板 生 产

、

销

售

36,065.64 100% 50,135.39 36,148.92 5,811.98 256.18

5

广西丰林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贸易业务

1000.00 100% 3,735.61 1,091.07 3,881.18 65.38

6

南宁丰林苗木有

限公司

苗木培植

、

销售

100.00 100% 225.14 185.61 152.93 71.93

7

丰林亚创

（

惠州

）

人造板有限公司

刨 花 板 生 产

、

销

售

12,215.62 75% 27,301.27 19,242.03 9,392.94 693.23

8

广西环江丰林人

造板有限公司

纤 维 板 生 产

、

销

售

3,380.00 46.35% 10,454.49 4,044.36 3,240.83 -50.83

5）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2�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4年4月18日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2013年12月31

日股份总数468,912,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0元（含税），扣税后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57元，共计派发股利28,134,720元。该分配方案已于2014年5月13日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4年4月28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3.3�其他披露事项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不适用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4.3�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2013年8月20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议案》，根据公司和东兴市聚裕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兴聚裕隆"）2013�年 8�月 20�日签署的《关于广西环江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 53.65%股权之股权

转让协议》，公司以2,682.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全资子公司广西环江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环江丰林"）53.65%的股权。

2014年2月完成对环江丰林的股权转让交割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公司持有环江丰林46.35%股

权，环江丰林成为公司参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董事长：崔建国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7日

股票代码：

601996

股票简称：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35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

三方协议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于2011年9月29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聘请的保荐机构为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泰证券” ）， 双方共同签署了《关于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

书》（以下简称“保荐协议” ）。

根据公司2014年7月1日发布的《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4-027）， 公司保荐机构由恒泰证券变更为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恒泰长财” ）后，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签署<更换保荐机构之三方协议>

的议案》以及《关于签署<更换保荐机构之募集资金监管四方协议>的议案》，公司与恒泰证券、恒泰长财

签署了《关于更换保荐机构之三方协议》（下称“三方协议” ）以及公司、恒泰证券以及恒泰长财与公司

尚未注销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开户银行签署了《关于更换保荐机构之募集资金监管四方协议》（下称

“四方协议” ）。

一、《三方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自协议签署之日起，公司原与恒泰证券签署的《保荐协议》项下的原由恒泰证券享有的权利和承担

的义务转由恒泰长财享有和承担，恒泰证券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和承担任何义务。

2.�公司和恒泰长财将按原《保荐协议》的内容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原《保荐协议》对公司与恒泰

长财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3.公司、恒泰证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等5家商业银行分别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以及公司、恒泰证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等4家商业银行分别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补充协议》在内的其他协议已与各家银行协商一致，公司、恒泰证券以及恒泰长财将与公司尚未注销

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开户银行签署《关于更换保荐机构之募集资金监管四方协议》。

二、《四方协议》分别为：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下称“中信银行南宁分行” ）与恒

泰证券、恒泰长财《关于更换保荐机构之募集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公司、广西丰林林业有限公司（下称

“丰林林业”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邕宁支行与恒泰证券（下称“农行南宁邕宁支行” ）、恒

泰长财《关于更换保荐机构之募集资金监管四方协议》；公司、广西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下称“人造

板” ）、中信银行南宁分行与恒泰证券、恒泰长财《关于更换保荐机构之募集资金监管四方协议》。

1、公司、中信银行南宁分行与恒泰证券、恒泰长财《关于更换保荐机构之募集资金监管四方协议》的

主要内容如下：

1)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公司、中信银行南宁分行、恒泰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及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 项下的原由恒泰证券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转由恒泰长财享有和承

担，恒泰证券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和承担任何义务。

2) 公司、中信银行南宁分行和恒泰长财将按原《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补充协议》的内容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原《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

议》对公司、中信银行南宁分行、恒泰长财三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2、公司、丰林林业、农行南宁邕宁支行与恒泰证券、恒泰长财《关于更换保荐机构之募集资金监管四

方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公司与丰林林业、农行南宁邕宁支行、恒泰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以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项下的原由恒泰证券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转由恒泰长财

享有和承担，恒泰证券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和承担任何义务。

2) 公司与丰林林业、农行南宁邕宁支行和恒泰长财将按原《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及《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的内容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原《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及《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补充协议》对公司、丰林林业、农行南宁邕宁支行、恒泰长财三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3、公司与人造板、中信银行南宁分行与恒泰证券、恒泰长财《关于更换保荐机构之募集资金监管四

方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公司与人造板、中信银行南宁分行、恒泰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项下的原由恒泰证券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转由恒泰长财享有和承担，恒泰证券不再享有任何权

利和承担任何义务。

2) 公司与人造板、中信银行南宁分行和恒泰长财将按原《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内容履行各自

的权利和义务，原《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与人造板、中信银行南宁分行、恒泰长财三方具有法

律约束力。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7日

股票代码：

601996

股票简称：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34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和资料于2014年8月17日以电话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三)�本次会议于2014年8月27日在广西南宁市白沙大道22号公司六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五)�本次会议由宋华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

方面真实地、公允地反映出公司2014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

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8月27日

股票代码：

601996

股票简称：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33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和资料于2014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三)本次会议于2014年8月27日在广西南宁市白沙大道22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五)本次会议由崔建国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以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公司《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 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4、 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公司<举报投诉和举报人保护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公司《举报投诉和举报人保护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5、 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更换保荐机构之三方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丰林集团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三方协议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4-035）

6、 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更换保荐机构之募集资金监管四方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丰林集团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三方协议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4-035）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7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巨轮股份 股票代码

0020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豪 许玲玲

电话

0663-3271838 0663-3271838

传真

0663-3269266 0663-3269266

电子信箱

greatoo-dm@greatoo.com xulingling@greatoo.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479,442,650.52 403,656,107.59 1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82,623,528.77 68,706,890.92 2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77,533,119.23 66,925,946.51 15.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67,193,512.35 122,889,166.12 -45.3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751 0.1616 8.3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751 0.1616 8.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6% 4.72%

下降

0.16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3,235,073,172.33 2,816,379,927.68 1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832,806,125.69 1,769,958,537.66 3.55%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34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揭阳市外轮模

具研究开发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01% 84,952,293 0

质押

78,450,000

洪惠平 境内自然人

12.05% 56,847,375 56,847,375

质押

20,400,000

郑明略 境内自然人

10.78% 50,847,375 0

质押

50,500,000

揭阳市飞越科

技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02% 28,423,688 0

光大证券

－

光

大银行

－

光大

阳光基中宝

（

阳光

2

号二

期

）

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3% 5,801,573 0

文细棠 境内自然人

0.96% 4,541,597 0

光大证券

－

光

大银行

－

光大

阳光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3% 2,500,006 0

广东商智联投

资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5% 2,100,000 0

中信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

泽

泉信德高端管

理型金融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7% 1,285,985 0

王兰香 境内自然人

0.26% 1,209,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第一

、

二

、

三

、

四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轮胎行业运行环境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依旧向好，轮胎市场需求保持旺盛。在国际市场方

面，欧美经济正在复苏，汽车工业走出低谷，轮胎需求增加明显；在国内市场方面，2013年，我国轮胎行业

全年轮胎销量、出口量、利润等指标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我国轮胎行业又掀起新一轮投资热潮。受此影响，

我国轮胎机械行业又现产销两旺局面，而且这种势头2014年上半年还在延续。 另外我国城镇化步伐明显

加快，消费者购车意向增强，2014年上半年，汽车产销市场均突破1100万辆大关，增速高于预期，拉动国

内轮胎行业保持较快增长。 我国轮胎行业国内及出口市场需求增长共振，轮胎机械行业整体继续保持高

景气。

面对销售订货形势良好的市场态势，公司全体员工以提升产能、尽快完成客户订单为工作主线，着力

调整产品结构，有针对性地提升产品产能，加强生产现场的规范管理，坚持技术改进与创新，提升产品质

量，公司产品质量、市场形象、成长能力取得长足的进步，并保持了稳健向上的发展势头。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实现营业收入47,944.2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78%；

实现营业利润8,797.1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6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62.35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20.2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719.3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5.32%。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2月，公司在美国特拉华州设立了全资子公司Greatoo� (USA)� Holding� LLC，本报告期将其

纳入合并报表。

2014年4月30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Greatoo� (USA)� Holding� LLC采用收购Christopher� A.� Sipe

等所持有的部分股份、代被收购方偿还部分银行借款以及现金增资等方式，拥有Northeast� Tire�

Molds,Inc.� 75%的股份，成为该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报表。

2014年4月，公司的三级全资子公司Greatoo� (Europe)� Holding� S.à r.l.出资2.5万欧元在德国美

茵河畔法兰克福设立了全资子公司ODG� Precision� Machine� Tool� GmbH， 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报

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潮忠

二0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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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5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

通知全体董事、监事。

2、本次会议于2014年8月28日上午10:00在公司办公楼一楼视听会议室召开，采用现场会议方式进

行。

3、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6人。 董事李丽璇女士、杨传楷先生、陈志勇先生，林瑞波先生、独

立董事杨敏兰先生、黄家耀先生均亲自出席会议；董事吴潮忠先生、董事郑栩栩先生、独立董事张宪民先

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参加会议，分别书面委托董事李丽璇女士、董事杨传楷先生、独立董事杨敏兰先生代为

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巨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

4、本次会议由董事李丽璇女士主持，公司监事陈燕亮先生、黄晓鸿先生和许玲玲女士，董事会秘书吴

豪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详细内容详见2014年8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

《中国证券报》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董事会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细内容详见2014年8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

《中国证券报》的《董事会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4-046）》。

独立董事对该报告出具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生产经营、重大投资及

重要财务决策程序与规则>的议案》。

详细内容详见2014年8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重大生产

经营、重大投资及重要财务决策程序与规则》。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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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4

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 的要求， 公司董事会编制了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简称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专项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1]� 946号）核准，公司于2011年7月26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350万张，每

张面值100元，共募集资金总额35,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10,285,000.00元，尚需扣除的已实际发

生的审计费、律师费、评级费、信息披露费等发行费用共计1,483,3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338,231,

7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2011)综字第090019号

验资报告。

截止2014年6月30日，本公司已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338,231,700.00元，募集资金专户尚未使用募

集资金余额0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

进行了专户存储，公司与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证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支行（注：该行后升级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签

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实际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开设以下专户：

1.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 号：485040810018010020354，存

储金额：145,715,000.00元,�用于高精度液压式轮胎硫化机扩产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2.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 号：755901605710603，存储

金额：194,000,000.00元，用于大型工程车轮胎及特种轮胎模具扩产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二）三方资金监管情况

2011年8月11日，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

行，以及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1年12月8日公司与保荐人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定期存款补充协议，2012年1月9日公司与保荐人

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定期存款补充协议，本公司签订的三方监

管协议与主管部门下发的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净额338,231,700元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分别于2013年6

月和12月份办理销户手续。

三、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一）截至201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列示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33,823.17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报告期内变更用

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8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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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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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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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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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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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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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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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

告期

投入

金额

截至

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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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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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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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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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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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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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承 诺 投

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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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

度 液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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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否

14,

800.00

14,

501.17

0

14,

501.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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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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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适

应

否

2.

大型

工 程 车

轮 胎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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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 模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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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否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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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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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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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

分具

体项目

）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

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

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金额为

111,675,659.33

元

，

已全额置换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至报告期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

,

无结余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

途及去向

报告期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

，

全部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

（1）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为募集说明书中的募集项目预计总投资额，调整后承诺投资金额为募集

资金专户到位数减去尚需扣除的会计师、律师等发行费用148.33万元后的净额。

(2)�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大型工程车轮胎及特种轮胎模具扩产项目实际累计投资额为21,762万

元，包括上表中所反映的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19,322.00万元、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

额154.36万元以及自有资金投资2,285.64万元。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高精度液压式轮胎硫化机扩产项目实际累计投资额为 15,025.52�万元，包

括上表中所反映的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14,501.17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318.72�万元以及自有资金投资 207.77�万元和销户转出金额2.14万元。

(3)�根据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文件，本公司投资建设的高精度液压式轮胎硫化机扩产项目、大型工程车

轮胎及特种轮胎模具扩产项目“T+24个月”投产，“T+36个月”后达到设计产能（T为募集资金到位的月

份或项目正式施工的月份）。 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为2011年7月，上述两项目应于2014年7月26日前

达产。目前两项目已按计划于2013年7月份顺利投产，预计将按计划于2014年7月26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完全达产。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均未发生变更。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11,167.57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2011年8月6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以募集资金对上述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予以置换，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出具了天健正信审（2011）专字第090056号《关于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公司未发生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5.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本期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情况。

6.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7.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净额338,231,700元至2013年已全部使用完毕,全部资金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公司已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半年度使用情况，募

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况。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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